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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决定书

江西省新投招标代理有限公司：

在2021年全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中，你公司代理的“奉新县人民检察院检务通移动办 公终端及移动办公配套软件釆购”、“宜春市奉新生态环境局土壤环境 监测设备釆购项目”、“奉新县上富镇中心卫生院CT维修 保养釆购项目”、“江西省奉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实验室水质、食品检测设备及安装项目”、“江西省奉新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旅游局2020年度奉新县农家书屋图书采购项目”五个项目被抽检。经过自查、市检查组集中审查和现场核实，认定你公司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：

在“奉新县人民检察院检务通移动办 公终端及移动办公配套软件釆购”、“宜春市奉新生态环境局土壤环境 监测设备釆购项目”、“江西省奉新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旅游局2020年度奉新县农家书屋图书采购项目”，政府采购合同未在规定时间内公告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条的规定。
在“宜春市奉新生态环境局土壤环境监测设备釆购项目”“奉新县上富镇中心卫生院CT维修保养釆购项目”中，未在规定期内退还保证金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。
在“奉新县上富镇中心卫生院CT维修保养釆购项目”中，评审因素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。评审因素中的商务条款要求限定区域、限定行业的业绩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。评审因素商务部分“备份仓库”设置与采购需求无关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的规定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和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一条之规定，本机关现作出如下处罚决定：

给予警告处罚，责令你公司在今后的政府采购活动中改正。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依法向奉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奉新县财政局

2021年9月28日    
奉新县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9月28日印发    
PAGE  
- 1 -

